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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上笔试违规违纪处理办法
考生在考试过程中，必须严格遵守考试纪律，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按作弊论处，成绩记0分：
1.使用手机或其它电子设备查看资料、信息，与考场内外任何人士通讯或试图通讯的行为；
2.由他人替考或者冒名顶替他人参加考试的；
3.采取任何形式协助他人作弊、本人作弊、本人参与作弊及接受别人协助考试等行为；
4.无视监考人员警示，继续不规范行为或故意切断监控设备的；
5.用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拍摄录制试题的；
6.考试过程中佩戴耳机、左右张望、与他人交头接耳、传递物品、私藏夹带、传递纸条、拨打或接听电话的；
7.考试过程中打开除答题页面外的其他页面、系统的；
8.考中离开监控范围的；
9.经监考人员认定为作弊，并查证属实的其他情形。


